




南投縣魚池鄉生育補助金發放自治條例總說明 

為因應少子化現象，鼓勵生育，透過獎助方式，以提高生育率並減輕

家庭育兒負擔，落實社會福利政策，爰擬具「南投縣魚池鄉生育補助金發

放自治條例」，計十條，其制定要點如下： 

一、說明「南投縣魚池鄉生育補助金發放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自治條

例）之立法目的。(第一條) 

二、申請本生育補助金應備資格及在籍期間等規定。衡諸各鄉鎮市生育補

助金發放對象及申請條件，並參照「南投縣生育獎勵金發放作業要

點」制定本自治條例之申請資格規定。（第二條） 

三、申請人資格及特殊情形認定。（第三條） 

四、發放金額說明。為提升生育獎助誘因，每名新生兒發放生育補助金新

臺幣二萬元，並以新生兒數為補助單位，不以胎次別計算。（第四

條） 

五、申請期限之規定及受理單位。（第五條） 

六、申請應備文件及限期補正程序。（第六條） 

七、核實發放並對詐領者追究法律責任。（第七條） 

八、本生育補助金發放方式。（第八條） 

九、所需經費依年度法定預算執行，並得視財政狀況修正條文內容後辦

理。（第九條） 

十、本自治條例施行日期。（第十條） 



南投縣魚池鄉生育補助金發放自治條例 

逐條說明 
名稱 說明 

南投縣魚池鄉生育補助金發放自治條例 本自治條例名稱。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南投縣魚池鄉公所（以下簡

稱本所）為鼓勵魚池鄉（以下

簡稱本鄉）鄉民生育，透過獎

助方式，以提高生育率並減

輕家庭育兒負擔，落實社會

福利政策，特制定本自治條

例。 

制定本自治條例之目的。 

第二條 申請本生育補助金應符合下

列規定： 

一、 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一月

一日（含）以後出生新

生兒，於出生後六十日

內在本鄉完成出生登記

或設籍登記。 

二、 新生兒之父或母之一方

設籍並連續居住本鄉滿

一年以上（以新生兒出

生日期為準），且新生兒

在本鄉辦妥出生登記者

（含國外出生在本鄉初

設戶籍者），且申請時仍

設籍本鄉。 

前項第二款設籍並連續居住

本鄉，係指居住期間未中途

遷出者，若中途遷出又遷入

者，不符領取資格。 

一、申請本生育補助金應符合之資格規

定。 

二、衡諸各鄉鎮市多以新生兒父或母之

一方設籍於該行政區域為領取生育

補助金之條件，爰明定設籍規定。  

第三條 符合前條規定者，由新生兒

之父或母以行使負擔新生兒

權利義務者之一方為申請

人。 

如新生兒之父母死亡、行蹤

一、本自治條例之申請人資格。 

二、新生兒之父母具特殊情形致無法申

請時，得由監護人或實際扶養人提

出申請。 



不明、有家庭暴力事件、受監

護宣告或入監服刑等特殊情

形，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由

監護人、實際扶養人（經社會

福利機構或村長證明）提出

申請。 

第四條 經審核符合資格者，每名新

生兒發放新臺幣二萬元整，

雙（多）胞胎者，補助金額以

新生兒數計。 

一、發放金額說明。 

二、本生育補助金以新生兒數為補助單

位，不以胎次別計算。 

第五條 申請人應於新生兒出生後六

十日內逕向本所民政課提出

申請，逾期視為放棄權利。 

申請期限規定及受理單位。 

第六條 申請應備文件： 

一、 申請表。 

二、 領據。 

三、 新生兒出生證明正本。 

四、 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含新生兒及父母、監

護人或實際扶養人，記

事欄勿省略）。 

五、 申請人（新生兒父母、

監護人或實際扶養人）

身分證及印章。 

六、 受託人身分證及印章。 

七、 新生兒之父或母一方為

在臺無戶籍、大陸地區

人民或外籍人士者，請

另檢附居留證或護照影

本。 

八、 其他證明文件。 

前項申請文件有欠缺者，本

所應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

並以申請人檢附完整資料之

日為受理申請日。逾期不補

正者，不予受理。 

申請應備文件及限期補正程序。 



第七條 申請人經查不符本自治條例

所制定申請資格，或以詐術

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領取本生

育補助金者，除無條件繳回

款項外，另追究法律責任。 

核實發放並對詐領者追究法律責任。 

第八條 本生育補助金採申請登記

制，經本所審核通過後以現

金發放。 

本生育補助金發放方式。 

第九條 所需經費由年度預算編列支

應，視財源狀況得以調整發

放對象及發放方式。 

所需經費依年度法定預算執行，並得視

財政狀況修正條文內容後辦理。 

第十條 本自治條例自中華民國一百

十三年一月一日施行。 

本自治條例施行日期。 

 



南投縣魚池鄉生育補助金發放自治條例 

中華民國 112 年 10 月 2 日魚鄉民字第 1120014580 號令制定 

第一條 南投縣魚池鄉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鼓勵魚池鄉（以下簡稱

本鄉）鄉民生育，透過獎助方式，以提高生育率並減輕家庭育

兒負擔，落實社會福利政策，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二條 申請本生育補助金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一月一日（含）以後出生新生兒，於出

生後六十日內在本鄉完成出生登記或設籍登記。 

二、 新生兒之父或母之一方設籍並連續居住本鄉滿一年以上

（以新生兒出生日期為準），且新生兒在本鄉辦妥出生登

記者（含國外出生在本鄉初設戶籍者），且申請時仍設籍

本鄉。 

前項第二款設籍並連續居住本鄉，係指居住期間未中途遷出

者，若中途遷出又遷入者，不符領取資格。 

第三條 符合前條規定者，由新生兒之父或母以行使負擔新生兒權利義

務者之一方為申請人。 

如新生兒之父母死亡、行蹤不明、有家庭暴力事件、受監護宣

告或入監服刑等特殊情形，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由監護人、

實際扶養人（經社會福利機構或村長證明）提出申請。 

第四條 經審核符合資格者，每名新生兒發放新臺幣二萬元整，雙

（多）胞胎者，補助金額以新生兒數計。 

第五條 申請人應於新生兒出生後六十日內逕向本所民政課提出申請，

逾期視為放棄權利。 

第六條 申請應備文件： 

一、 申請表。 

二、 領據。 

三、 新生兒出生證明正本。 

四、 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含新生兒及父母、監護人或實際扶

養人，記事欄勿省略）。 



五、 申請人（新生兒父母、監護人或實際扶養人）身分證及印

章。 

六、 受託人身分證及印章。 

七、 新生兒之父或母一方為在臺無戶籍、大陸地區人民或外籍

人士者，請另檢附居留證或護照影本。 

八、 其他證明文件。 

前項申請文件有欠缺者，本所應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並以申

請人檢附完整資料之日為受理申請日。逾期不補正者，不予受

理。 

第七條 申請人經查不符本自治條例所制定申請資格，或以詐術或其他

不正當方法領取本生育補助金者，除無條件繳回款項外，另追

究法律責任。 

第八條 本生育補助金採申請登記制，經本所審核通過後以現金發放。 

第九條 所需經費由年度預算編列支應，視財源狀況得以調整發放對象

及發放方式。 

第十條 本自治條例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一月一日施行。 






